
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農業經營現況申報表 

 (貸款利率適用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第23條附表1第2點第1款者，於適用該貸款利率期

間適用) 

一、借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原借款金額及用途：資本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、週轉性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三、經營場址或設備地點(名稱、地段、地號或門牌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農業經營現況說明： 

說明： 

 

 

 

購買農作資材、銷售證明等資料影本黏貼(可浮貼)： 

 

 

相片黏貼 

相片黏貼處(至少2張，可浮貼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拍攝日期：    

以上資料屬實，如經查證有未依貸款用途運用、未實際經營，或其他未能符合農業發展基金貸款

之相關規定者，即視為違約，本貸款視為全部到期並終止動用，並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本貸款。 

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(漁)會、銀行、金庫 

借款人(親簽)： 

日  期： 

編號:13.1 

110.8.1起適用 


